附件2
中山市众创空间 

认定申请表
    众创空间名称：（众创空间名称需规范，如xxx众创空间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运营管理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填 报 日 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中山市科学技术局

2022年制

填报说明

申报资料由申报单位填制，填报时应据实填写，并按要求提供相应的附件材料，按序装订成册。
2.相关指标解释

（1）专利：包括发明专利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、实用新型专利、软件著作权等；

（2）投融资：包括天使投资、风险投资、银行贷款、股票筹资、债券融资、融资租赁等多种投融资形式；

（3）获得投融资的在孵企业数量：指获得孵化器自有孵化资金、合作孵化资金或外部投资的企业数量，不局限于孵化器自有或合作的孵化基金投资；

3..附件材料装订排序：

（1）认定申请表；

（2）附件：4-1．运营资质相关文件

           4-2．孵化场地情况表

           4-3．众创空间专业服务人员情况表

           4-4．创业导师情况表

           4-5．创业辅导活动一览表

           4-6．入驻企业（项目）一览表

请按照申报书、附件顺序编排，统一制作页码。

	一、基本情况

	众创空间名称
	

	运营机构名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注册时间
	
	运营时间
	

	法人代表
	
	注册资金（万元）
	

	注册地址
	

	机构性质
	事业单位□    国有企业□    民营企业□    其他□

	负 责 人
	
	职    务
	
	联系电话
	

	联 系 人
	
	固定电话
	
	手    机
	

	邮    编
	
	E-mail
	

	联系地址
	

	总体概述：包括创办目的，投资人与运营机构资源优势，盈利模式、机构设置、人员构成、管理制度等



	二、服务能力

	1．孵化场地情况

	可自主支配的场地范围
（四至边界）
	（描叙场地空间位置情况）

	孵化场地总面积（㎡）
	

	其中
	在孵团队/企业场地面积（㎡）
	

	
	公共服务场地面积（㎡）
	

	2．孵化团队/企业情况

	在孵项目团队数（个）
	

	在孵企业数（家）
	
	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数
	

	3．创业服务情况

	上年创业辅导场次
	
	其中创业培训次数
	

	
	
	其中投资路演次数
	

	创业导师数量
	

	4.特色服务情况介绍



	三、发展思路、目标及措施

	下一步的发展思路、目标及措施



	申报单位承诺

本单位承诺申报材料中所有信息真实可靠，若有失实和造假行为，本单位愿承担一切责任。

法定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单位（公章）

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镇街科技部门意见：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
附件：4-1．运营资质相关文件

4-2．孵化场地情况表

4-3．众创空间专业服务人员情况表

4-4．创业导师情况表

4-5．创业辅导活动一览表

        4-6．入驻项目（企业）一览表

附件4-1
运营资质相关文件

1. 众创空间运营机构法人营业执照或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复印件。

2. 众创空间运营机构设置与职能的相关文件复印件

3. 众创空间企业入孵条件及企业毕业条件的相关文件复印件

附件4-2

孵化场地情况表
	序号
	场地地址
	可自主支配场地面积（㎡）
	其中（㎡）
	产权情况（是/否）

	
	
	
	在孵企业

使用面积
	公共服务

场地面积
	其他面积
	自有产权
	受托管理
	租赁

	1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

须附：    1．自有产权证明须提供产权证复印件。

2．受托管理须提供受托管理合同及产权证复印件。

3．租赁需提供租赁场地合同复印件及产权证复印件。

4. 众创空间场地平面图、实景图片（不少于3张）
附件4-3
众创空间专业服务人员情况表

	序号
	姓名
	年龄
	职务
	学历
	所属部门
	负责管理事项
	是否接受过孵化器专业培训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	孵化器专业服务人员合计    人，其中接受过孵化器专业培训合计   人


注：此表可自行扩展，须附孵化器专业培训证书和劳动合同。
附件4-4
创业导师情况表
	序号
	姓名
	所在单位
	职务
	服务领域
	备注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
注：创业导师指接受科技部门、行业协会或孵化器聘任，能对创业企业，创业者提供专业化，实践性辅导服务的企业家，投资专家，管理咨询专家。

须附：1．与导师签订的辅导协议或聘书等相关材料。

创业导师辅导企业相关图片、活动报道等材料。

附件4-5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众创空间创业辅导活动一览表
	序

号
	活动

时间
	活动名称

或主题
	参加

人数
	创业导师姓名
	创业导师联系方式
	活动简述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

 须附： 包括活动策划方案、活动通知、签到单复印件和活动现场图片等（此表可自行扩展）

附件4-6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众创空间入驻项目（企业）一览表
	序号
	项目（企业）名称
	项目（企业）负责人
	入驻时间
	技术领域
	获得投资额（万元）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
须附：  1.在孵项目或企业与众创空间签署的孵化服务协议或入驻协议复印件。2.所有在孵企业的营业执照或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复印件。要求加盖在孵企业公章（公章不可复印）。3．获得投融资的在孵企业须提供投融资协议、银行流水或工商变更截屏等可说明投融资发生的材料。注：在孵企业具备《中山市科技孵化育成体系专项资金使用办法》(中山科发〔2019〕307号)第五条（二）要求的条件。此表可续页。
